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48号
当事人：北京聚鑫德源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3063174651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福星花园服务楼1幢1层102室

法定代表人：赵鑫

2025年12月23日，申请人郭海艳向本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于2025年12月24日予以受理并启动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成立于2014年05月29日，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是赵鑫，郭海艳为监事，本次登记经办人（委托代理人）为赵鑫。2018年03月20日，当事人因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被我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我局于2025年12月24日受理了申请人撤销当事人设立登记时的监事备案的申请并进行调查。经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注册地址进行检查，未发现当事人在该处经营，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为充分查明事实，本局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均制发了《询问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相关人员未能来我局接受询问调查。因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无法取得联系，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申请人所反映的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问题予以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02月05日至2026年03月22日公示45天，公示期内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没有提出异议。经查询当事人登记档案，当事人设立登记所提交的郭海艳的身份证件（有效期限为2006年09月30日至2016年09月30日）为郭海艳丢失的身份证件，郭海艳已经于2010年10月28日、2013年09月24日两次补办了新的身份证件，目前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有效期限为2013年09月24日至2033年09月24日，原身份证已经失效，当事人2014年05月29日设立登记时，提交的监事郭海艳的身份证件为失效的身份证件。

本局于2026年04月13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送达《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聚鑫德源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05月29日的监事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6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6月01日
